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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831/17-18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34號  
 

  
 
 

在 2018年 6月 6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8年 6月 7日星期四上午 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 2018年電車條例 (修訂車費 )(修訂 )公告》  

(於 2018年6月1日刊登憲報 ) 
 108/2018 

    
2. 《 2018年入境 (羈留地點 )(修訂 )令》  

(於 2018年6月1日刊登憲報 ) 
 109/2018 

    
3. 《 2018年入境事務隊 (指定地方 )(修訂 )令》  

(於 2018年6月1日刊登憲報 ) 
 110/2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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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4. 《 2018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

條例 (修訂附表1)(第2號 )公告》  
(於 2018年6月 1日刊登憲報 ) 

 111/2018 

 
其他文件  
 
1. 第 109號  ─ 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 

第 29號工作報告書  
(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) 
(於2018年5月30日發表 ) 
 

2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4/17-18號報告  
(於 2018年5月31日發表 ) 

 
3. 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
(於 2018年6月 4日發表 ) 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1至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官員
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要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16(2)條動議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 
 
區諾軒議員起立，要求主席批准他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16(2)條動議休會
待續議案。經考慮後，主席裁定有關議案不可動議，並向本會解釋其

所作決定的理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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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法案  

 
首讀及二讀  

 
─ 《 2018年聯合國制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 
在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3(3)條受命安排二讀後，
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在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後，

范國威議員隨即起立，要求主席批准他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54(4)條，
動議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中止待續的議案。  
 
要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，動議《 2018年聯合國制裁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的二讀辯論不中止待續的議案  
 
經考慮後，主席裁定有關議案不可動議，並向本會解釋其所作決定的

理據。  
 
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繼而中止待續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，
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。  
 
二讀 (恢復辯論 ) 

 
─ 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  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恢復辯論於 2018年 1月 31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。在議員
發言後，陳淑莊議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0(1)條動議現即將條例草案
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。  
 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0(1)條，動議現即將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
條例草案》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 
 

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在議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不獲

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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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繼續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的二讀辯論。議員在辯論

中發言。在政府官員準備答辯時，部分議員不斷就辯論安排提出規程

問題及干擾會議秩序。由於會議秩序受到干擾，主席暫停會議。  
 
會議恢復後，主席宣布由於會議秩序無法恢復，本會休會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8年6月13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8年6月7日晚上 9時04分休會。  
 

 
 
 
 

 
立法會主席  

 
 
 
 

 
(梁君彥 ) 
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8年8月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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